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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三批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客观评价专业建设情况，进一步促进专业内涵发展，打造专业特色，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方案（试行）》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第三批本科专业评估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估对象与内容
（一）评估对象：在办本科专业已有三届毕业生的本科专业：网络工程、环境设计、物流管理；在办本科专业已有两届毕业生的本科专业：机器人工程、审计学、视觉传达设计。
（二）评估内容：包括专业设置与规划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专业教学条件、专业培养过程及质量、质量保障和专业特色等6个一级指标、15个二级指标，36个主要观测点。具体评估指标详见《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专业评估指标体系》（附件1）。
二、评估时间和阶段任务
评估时间：2024年3月-2024年5月
评估工作分为学院自评、学校审查、专家评审和结果认定与公布四个阶段：
（一）学院自评（3月1日—3月31日）
为确保本科专业评估工作规范、有序、顺利开展，相关学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和相关材料准备：
1.填写《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》（附件2）。《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》针对影响专业建设的核心要素提供相关支撑数据，如教学保障条件、教学过程、建设研究和培养成效等方面。相关数据填写需尊重事实、科学准确。
2.撰写《专业自评报告》（附件3）并进行专业自评。《专业自评报告》根据《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专业评估指标体系》（附件1）的相关要求，结合《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》、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际进行撰写。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建设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、改进思路与措施等。在撰写自评报告的同时，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自评。
3.准备支撑材料。支撑材料的组织与整理主要以《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》及《专业自评报告》为依据，并做好接受专家组实地调阅材料和考察的准备。
（二）学校审查（4月1日-4月14日）
质量管理与评估处对学院提交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向学院反馈审查意见。学院依据反馈意见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材料的补充与修改。
（三）专家评审（4月15日-5月12日）
1.专家选聘及材料审读
学校根据评估专业情况，选聘专家，组建专家组。并提前将各《专业自评报告》和相关评审材料呈送专家组进行审读。
2.实地考察评估
专家组进校开展实地考察评估，主要方式：听取汇报、实地考察、听看课、查阅资料、召开师生座谈会、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等。
3.形成评估结论
专家组在集中评议基础上，形成评估意见和结论。
（四）反馈与整改（5月13日-5月31日）
专家组评审结果经学校审议后，由学校以适当方式公布。质量管理与评估处对评估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，分专业撰写评估报告，向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反馈。相关责任单位根据评估报告制定整改方案，并落实持续改进。
三、工作要求
各受评专业认真填写《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》（附件2）、《专业自评报告》（附件3），并开展自评。经学院主要负责人/教学负责人审核后，将电子版和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于2024年3月31日前提交质量管理与评估处（联系人：程珊珊）。

附件：1.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专业评估指标体系
2.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
3.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估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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